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服務學習辦法 

114 年 5 月 24 日 113 學年度第 10 次行政會議通過 

114 年 2 月 11 日 114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養學生勤勞務實、愛校及關懷社

會的服務精神，提升人文素養與公民責任，藉由服務學習之推動，強化

實作經驗與學習成效，設置服務學習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研議

服務學習相關之重大事項，並訂定「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服務學習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會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為執行秘書，委員由

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各學院院長、各系主任與學生會

會長擔任之，本會之委員為無給職，負責推動服務學習制度及執行相關

措施，審查每學期各系所開設服務學習課程之內容。本會召集人因故無

法主持時，其代理主席之產生，由本會委員共推之。開會時應有過半數

委員出席，議案之表決須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通過。 

 

第三條 本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乙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執掌如下： 

一、審議服務學習內容規劃及服務點數之審核。 

二、研議推動服務學習相關業務。 

三、其他與服務學習相關之事務。 

 

第四條 服務學習實施方式： 

一、服務學習為校定必備，本校自 114學年度（含）起入學之大學部學

生，以及自 114學年度（含）起入學之七年一貫制學生，皆須修滿

服務學習點數 40點，服務學習形式計有課程類、基礎理念講座與

活動類，鼓勵各單位開設服務學習課程或將原課程中融入服務學

習意涵，或辦理相關活動，以培養學生服務學習精神。 

二、服務學習規劃及實施應包含學習與準備、服務、反思、成果分享等

歷程，其內涵如下： 

(一)專業實踐：學生運用專業知識，積極參與現場實踐與應用。 

(二)公民意識培育：強調對社會個體或群體權利的關心、尊重與保

護。 

(三)大學社會責任：培養具創新性和社會影響力的行動與推動。 



(四)問題解決能力：從場域實踐現場將所學知識進行綜合運用，解

決實際問題。 

(五)多元跨域創新：跨學科融合創新方法，推動實踐與探索。 

 

第五條 服務形式與點數核發 

一、課程類： 

(一)本類別須修習 20至 24點。 

(二)依教務處排課時程及規範辦理，並於每年的 5 月與 10 月的第一

週，繳交次學學期之「服務學習課程申請書」，送本會認定後供學

生選課，服務學習點數由本會認定，教務處課務組排入課表管制

實施。如遇特殊個案得另行審議。 

(三)各課程依實際執行情況核給服務點數，標準如下： 

1.校內服務：每門課程核給 1-2點。 

2.校外服務：每門課程核給 1-4點。 

(四)學生修習服務學習課程之成績、請假等事宜，皆同一般課程程序

處理。 

(五)課程結束後須提交成果表單及學生點數認定表，供本會登錄。學

習成績與服務學習點數應分別考評與核給。 

二、基礎理念講座： 

(一)本類別須修習 2至 4點。 

(二)每學期至少舉辦 2 場基礎理念講座，邀請專業講師分享服務學習

經驗；每場講座核給 1點。 

(三)全程參與、簽到及完成反思回饋單者，由本會進行審查與點數核

發。 

三、活動類： 

(一)本類別須修習 12至 18點。 

(二)由各單位及學生社團規劃具服務學習之活動，鼓勵以多元形式推

動，包含校內、外服務及國內、外關懷；每場活動核給 1至 2點。 

(三)活動前須提交計畫送本會認定後供學生自由參與，活動結束後需

填寫反思回饋單，送交主辦單位審查與點數核發。 

 

第六條 服務學習點數登錄： 

本校建置「服務學習歷程 E 化系統」，作為學生服務學習認證紀錄，學



生須於預計畢業當學期結束前修滿服務學習點數。 

一、課程類：教務處於每學期期末提供學生修課成績資料，供本會登錄服

務學習點數。 

二、基礎理念講座：講座結束後 2 週內，本會依審查結果登錄學習點數。 

三、活動類：活動結束後 2週內，由主辦單位提送審查證明，送交本會登

錄學習點數。 

 

第七條 本校轉學生須於轉入當學期提供相關服務時數證明文件，經本會認定

後，始可轉換其服務學習點數。 

 

第八條 身心障礙之學生參與服務學習，其工作性質由各學系依實際之狀況作

適當之調配，如有特殊情況得提專案討論。 

 

第九條 學生進行服務學習有特殊優良事蹟表現者，由本會頒發服務績優獎以

資鼓勵；服務績優獎可作為各單位遴選工讀生之參考。 

 

第十條 114學年度前入學之舊制學生（含二年級以上轉學生）及 113學年度前

入學之七年一貫制學生（含五年級以上轉學生），得依舊制規定修習，

或選擇採用新制。舊制學生提供原服務時數之相關證明文件，經本會審

核認定後，方可換算為新制之服務學習點數。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本校服務學習委員會會議、行政會議後，陳 校長核定後施行，

修正時亦同。 

 


